
承認外系選修學分公告 
近年學校為鼓勵同學多接觸各門類課程，開

設多種學分學程，本系亦本此原則，開放部分學

分學程之學分為本系承認的外系學分。 

若有選修以下學程，但因故放棄資格者，已

修習及格之學分可作為本系承認之外系選修學

分；但取得學程資格者，修習之學分僅可作為學

程使用，不可重複用在本系選修學分： 

文學院開設者： 

中國古籍整理學程、哲學諮商與輔導學程 

外語學院開設者： 

西洋古典暨中世紀文化學程、外交與國際
事務學程、對外華語教學學程、財經法律
翻譯學程、翻譯學程、英語菁學程 

全人教育課程中心開設者： 

服務─學習與領導學程 


